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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矿产是新兴战略性资源，合理利用可以减少废物排放，促进资源节约。城市矿产的发展涉及多个利益相关

者，理清各利益相关者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是实现有效利用城市矿产的前提。基于此，文章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

城市矿产资源利益相关者进行概念界定和关系梳理，然后构建出城市矿产资源利益相关者网络图。在这个网络中，不

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各种目标协调和利益牵制关系，通过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可以实现网络中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目标的协调。最后论述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措施，以期各个利益相关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利益相关者网

络”的合作，并最终使得城市矿产产业达到利益分配合理、产业规模适中、产业发展高效的协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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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mining is the newly-developing strategic resource, which can help to reduce wastes and save the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ining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Cla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are the premise to realize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urban mining. Therefore, we 
used the stakeholders theory to define the skakeholders of urban minding and identy the realtionships among them. Then, 
the paper builds the urban mining stakeholders network diagram according to their relaionships analysis. In this network, 
there were a variety of targets coordination and interests containment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Through influencing 
the behaviors of stakeholders can we achiev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arget coordination in the network. 
Fianlly, we disccesed the incentives those can influence the behaviors of stakesholders so that all stakeholders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stakeholder" network through different ways of cooperation, and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coordinating 
targets of reasonable interests distribution, moderate industry scale, effici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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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矿产是指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产生和蕴藏在废

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汽车、家电、电子产品、

金属和塑料包装物以及废料中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

金属、稀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其利用量相当于

原生矿产资源 [1]。我国“城市矿产”产业是一个有诸多参

与者、利益关系复杂、涉及面广的产业。要想理清我国

城市矿产的理论基础并探索其发展道路，基于利益相关

者的分析和对其行为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利益相

关者的行为与城市矿产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城市矿产

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区别在于城市矿产的利益相关者会构

成一个闭环的网络。对于同一个利益相关者而言，其角

色可能是不固定的。利益相关者是整个城市矿产产业发

展链条中的主体和关键，理清它们的特点及相互之间的

关系非常必要。

1  城市矿产的利益相关者
1.1  定义与分类

城市矿产的利益相关者就是与城市产业相关，并且会

受到城市矿产产业发展和变化影响，并且对城市矿产产业

有着利益诉求的组织或者个人 [2]。在利益相关者分类问题

上，国内外研究较多，这些方法被广泛用于各种组织和行

业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之中。其中弗里曼等的“多维细分法”

的思想 [3]、威勒等的“广义利益相关者分类法”[4]和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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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等的“评分法”[5]是最为引人瞩目的成果。本研究采用

米切尔的分类法将城市矿产产业按链条展开，把产业链上

的关键节点视作利益相关者，从合法性原则、影响力原则

和紧急性原则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细分。其中合理性原则是

指所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在城市矿产产业链条中存在直接利

益诉求；影响力原则要求我们所确定的利益相关者对城市

矿产产业的发展具有影响，同时其本身也会受到城市矿产

产业态势的直接影响；而紧急性原则是指某一利益相关者

的缺失会导致整个利益相关者网络无法正常运转。结合我

国城市矿产的历史沿革和产业链特点，本研究将我国城市

矿产的利益相关者，归结为以下 5个大类，12个小类（表 1）。

表1  城市矿产资源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一级利益相关者 二级利益相关者
城市矿产生产者 居民、生产型企业
城市矿产回收者 回收企业、流动回收商贩、拾荒者
城市矿产处理者 废品处理企业、垃圾处理厂、个体维修站
城市矿产消费者 居民、生产型企业
城市矿产监管者 政府、非政府组织

1.2  特点

1.2.1  生产者

城市矿产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只要涉及

物质生产，就会产生废弃物，因此城市矿产的生产者本质

上是整个社会物质经济活动的物质产生者 [6]。城市矿产的

生产者主要包括物质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居民）和生产型企

业。居民是城市矿产的主要生产者之一。居民生产者的特

点是分布广、个体差异较小，产生的城市矿产主要是废旧

塑料、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汽车和废旧电池。作为主

要的城市矿产生产者，我国居民在对待废弃物的态度上较

为随意，日常垃圾分类程度低，废旧电子产品也存在随意

处置的问题，从而加大了城市矿产的开发难度。生产型企

业也是城市矿产的重要产生者，比如建筑施工企业会产生

大量的建筑废弃物，制造型企业会产生包含各种废料、废

渣，这些由生产型企业所产生的城市矿产具有批量大、成

分相对固定和地理上相对集中等特点。

1.2.2  回收者

城市矿产的回收者包括回收企业（回收站）、个体回收商

贩和拾荒者。正规回收企业多数与政府合作共同建立废品回

收站点或废品交易市场，或与生产型企业合作，直接收购废

旧资源。废品回收站是我国城市矿产回收重要集散地，目前

我国废品回收站主要是以市场导向性的民营企业为主，公营

回收站逐渐淡出了这个领域，这使得废品回收站的经营形式

灵活、逐利性强、主动性高，但是同时在消防安全意识和守

法意识上相对薄弱。流动废品回收人员，是居民家庭所产生

城市矿产的主要收集者。这些个体废品回收者的优势主要有：

直接入户，方便居民处理废品；收集量弹性大，收集的废品

量可以从几元到几百元；承担了废品回收最初的分类；流动

性好，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聚集区，往往也是个体废品回收者

主要的活动场所存在相应的问题，比如废品回收会对城市路

面和居民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个体商业诚信度不高，普遍缺

斤短两；知识水平相对较差，对废品的回收和整理只是粗

放型的；有的废品回收者也有违反职业道德，破坏公共物品，

低价回收市政设施和其他重要材料的违法行为。城市拾荒

人员虽然对于废品回收具备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但

是由于其人口基数的巨大，也使得城市拾荒人员成为一个

不可小觑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我国城市拾荒人

员的总数已经超过了 20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城市

矿产的逐年递增而快速增长。这些拾荒人员的文化素质水

平一般较低，从业年龄也较高，这对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

识的城市矿产回收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城市拾荒者和个

体经营的废品收购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很多城市拾荒

者也会通过交易方式来回收部分城市矿产，而个体废品回

收者可能也同时从事着拾荒的业务。

1.2.3  处理者

城市矿产的处理者有废品处理企业、垃圾处理厂和个

体维修站。我国的废品处理企业主要有四类：综合大型废

品处理企业、危险废品专业处理企业、建筑垃圾回收企业

和作坊式企业。正规处理企业一般环保要求能够达标、但

受产业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影响较大，存在可处理的城市

矿产原料不足、运营成本高、收益较低甚至亏损的现象。

作坊式企业一般处理水平较低，不具备环保设施，容易造

成二次污染。垃圾处理厂分离处理城市矿产难度较高，这

主要由于垃圾分类回收制度不够健全，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和垃圾分类的软硬件条件都较为欠缺，导致我国的城市

矿产在源头上就存在难以提炼的困难。个体维修站也是城

市矿产的处理者之一，主要处理产品是来自居民家庭产生

的废弃电气电子产品，多数维修后的产品流入二手市场。

1.2.4  消费者

城市矿产消费者包括居民消费者和生产型企业。项目

组调研发现，居民对再生产品的认知度不高，接受意愿也

较低。这一方面是因为环保意识有待提高，另一方面还是

由于我国再生资源生产加工技术有限，虽然理论上城市矿

产析出品与原始矿产有着相似的使用价值，但在我国实际

的技术水平下，很难保证城市矿产的纯度和质量。此外，

由于目前开发城市矿产的技术难度较大，开发方式和开发

技术成熟程度不高，这也使得耗费大量开发成本的城市矿

产析出品很可能在价格上要比原生产品价格高，这在某种

程度上也直接影响城市矿产消费者对于城市矿产的接受程

度。作为生产企业，只要处理后的城市矿产能够在规模上、

品位上和价格上满足企业的要求，企业对城市矿产的需求



98

《生态经济》第31卷第11期（2015年11月） Ecological Economy, Vol. 31, No. 11 (November 2015)

还是具有较大潜力的。基于此，城市矿产的企业消费者可

能会成为未来城市矿产产品的主要消费者。

1.2.5  监管者

城市矿产的监管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各级政府

特别是政府职能部门，是城市矿产直接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政府可以作用的主体包括生产者、回收者、处理者、消费者。

主体政府通过政府规制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例

如政府可以通过激励和惩治相关主体来引导消费者的交投

行为，改善正规回收企业和处置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约

束生产者承担环境破坏责任，并且积极参与回收，此外政

府还可以通过支配自身占有的财政税收收入来促进这一产

业的发展 [7]。另一方面，政府责任的缺失会影响产业的有

序发展，同时会对社会、生态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

有效地政府行为可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促进城市

矿产产业有序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是城市矿产的监督者，

比如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普通市民等。非政

府组织作用的主体包括生产者、回收者、处理者、消费者，

同时还包括同样承担监管者角色的政府。

2  城市矿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城市矿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有机

的系统。在整个利益关系体系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都存

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咬合关系。图 1简单勾勒出了城市

矿产产业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体系，其中实线代表直接关系，

虚线代表间接关系。下面各节将展开具体的各利益相关者

之间关系的论述。

2.1  生产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城市矿产的生产者与回收者、监管者之间具有直接作

用关系，与消费者和处理者之间是间接作用关系。生产者产

生的废旧资源由回收者进行回收。由于居民产生的废旧资源

具有种类较多、分布较广等特点，导致回收难度和成本较高。

相对于正规回收者而言，非正规回收者在回收中具有一定的

比较优势。同时，由于回收体系的不健全、垃圾分类制度的

不完善、居民资源环保意识较薄弱，导致正规废品回收处理

者的回收处理难度加大，很多城市矿产不具备经济上的可处

理性，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的环境污染。生产型企

业产生的城市矿产批量大和品位较高，使其被回收的难度相

对较小。城市矿产的生产者行为受到监管者行为的影响。政

府与城市矿产生产者之间应当是引导和被引导、监督和被监

督的关系。城市矿产的监督者对于生产型企业的监督和引导

不断加强，特别是环保处罚力度加大，有效遏制了企业随意

处置废弃物的行为。然而，所不足的是监管者没有有效也引

导企业完善的管理企业产品的产业链，企业的社会责任没有

延伸到对资源产品的有效循环利用上。

2.2  回收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回收者是整个城市矿产产业链条的核心枢纽，与生产者、

处理者、消费者和监管者之间都存在直接作用关系，城市矿产

和资金在整个网络中流动。回收者中的个体废品回收者是目前

我国消费者和小型生产型企业废品回收的主力军。尽管从发达

国家的经验看，个体废品回收者不是一个主流城市矿产产业的

组成成分，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垃圾收集渠道不完善，有价值废

品分散在千家万户，使得具有流动性和小规模特点的个体回收

者有着长期存在的经济理由。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居民居住方式、

人群结构、市政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我国政府对个

体废品回收者监管和引导的方式。废品回收站是个体废品回收

者下游部门，目前居民直接向废品回收站出售废品的情况较少，

废品回收站主要的顾客是回收处理企业和作为消费者的生产型

企业。然而，我国的废品回收站的技术处理水平较低，城市矿

产的分拣工作在这个环节完成比较粗糙，这就导致了很多有技

术有工艺的回收处理企业存在原料缺乏的情况，而垃圾处理企

业更是只能采用填埋的方式，即便发电都难以实现。并且很多

废品回收站的不规范行为，也加大了监管者的工作量和工作难

度。总体而言，我国城市矿产的回收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贡

献是不足的，回收体系仍需完善。

2.3  处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与城市矿产处理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监管者，因为监

管者的监督和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矿产的品位和

数量，如果没有规模效应，无论是垃圾处理厂还是废品回

收企业都无法实现经济有效的城市矿产处理。城市矿产处

理者在整个城市矿产的产业链条中处于居中的位置，上游

产业为城市矿产的回收产业，下游产业则为城市矿产的使

用产业。因此城市矿产处理者有必要对自身所处的环境进

行深入分析，并加大对上下游产业的“管理”，通过有效协

商和协调机制，来保证上游城市矿产的回收能够在数量上

和质量上满足自身生产对于原材料的需要，同时还要通过

技术创新、改进自身产品工艺的手段来使自身生产的城市

矿产产品能够为下游产业正常使用。这种中间过渡作用的

特征也使得城市矿产处理者成为整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网

络的核心单元节点，所有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直接或者间

图1  城市矿产产业利益相关者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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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最终服务于城市矿产处理者。

2.4  消费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消费者消费的城市矿产产品来自于回收者和处理者。

回收者回收的部分具有使用价值的二手产品可以直接销售

给消费者。处理者可以将经过拆解、处置的城市矿产产品

以二手产品或新产品的形式出售给消费者。同时，消费者

也可以将消费后产生的废旧产品再次交由回收者或处理者

处理。作为城市矿产的消费者，生产型企业主要按市场经

济规律购买原材料，这就要求城市矿产处理者能够提供具

备经济合理性的可用城市矿产成品，然而由于技术和渠道

的限制，生产型企业的主要原料供给还是以非再生原材料

为主，循环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普通消费者与监管者之

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监管者对消费者引导和管理不到位，

激励措施欠缺，使得很多垃圾和废品处理的规章和设施成

为摆设；作为监管者之一的媒体对城市矿产的宣传和普及

工作仍然有欠缺。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中介机构职能还有所

缺失，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推介城市矿产产品的功能。

2.5  监管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监督者与生产者、回收者、处理者和监管者之间都存

在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监管者与生产型企业关系的要点在

于监管者对企业责任的引导和督促，以及激励企业可以通过

正规渠道来采购城市矿产原材料，并能够根据政府战略和市

场需求开展生产活动，防止产能过剩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城

市矿产生产者作为城市矿产的供应商，对于推广城市矿产的

利用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因此可以更多地配合监管者开展城

市矿产的宣传和推介作用。监管者对城市矿产的回收者和处

理者同样具有监管和引导的职责，尤其是需要加大对私人企

业对废旧产品非正规拆解处置的力度。监管者与城市矿产的

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监管者对城市矿产消费者的引

导和推动，即监管者应该在政策层面和补贴层面给予城市矿

产的消费者以扶持，确保城市矿产消费者能够获取优惠条件，

拉动需求，促进城市矿产产业发展。

3  利益相关者的激励措施

对城市矿产利益相关者类型进行界定，并对它们之间

的利益关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终目的还是为

了影响目前城市矿产产业中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运用激

励措施，促进他们之间的目标协调，最终提升城市矿产整

体产业的制造水平，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发展城市矿产

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各个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

各自的目标是分散和利己的，这就需要在确定一个行业总

体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激励措施和协调手段对各利益

相关者的各自目标进行协同和整合。基于以上考虑，依据

从顶层设计到底层设计的思  路，运用顶层目标分解与底层

目标规划的方法，依据循环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原则， 采用

生产者责任延伸 [8]、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区建设 [9]等方法

实现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协调。

图2  城市矿产利益相关者目标协调与激励措施

城市矿产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会构成一张“利益相关者

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各种协

调关系，通过这些协调关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目标

的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协调实现的目标就是“产业治理”，

即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利益相关者网络”的合作，并最终

使得城市矿产产业达到利益分配合理、产业规模适中、产

业发展高效的“治理状态”。图 2展示了这种目标协调与激

励措施的网络关系。如图 2所示，生产者是城市矿产的源头，

城市矿产一旦产生，也就面临着交易性的回收和拾荒性的

回收，这其中就涉及回收者。回收者将城市矿产“采集完毕”

后，交予城市矿产处理者来进行处理，处理者从中提取可

以使用的析出物，这种析出物又会进入下一轮的产业资源

利用过程中。在消费者使用这些城市矿产的产品后，也会

有新的城市矿产生成，即城市矿产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

生产者。监管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全程“监管”的作用，激

励措施会作用于所有城市矿产的利益相关者上，促进利益

相关者采取治理行动，为达到“产业治理”这个协调的目标

而演进。当然这个目标是一个总目标，在上文提到，可以

通过顶层目标分解与底层目标规划来实现。下面将分别针

对每个利益相关者分析其实现目标协调的激励措施。

3.1  对城市矿产生产者的激励措施
对于居民这种城市矿产的生产者而言，对其激励可以

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倡导垃圾分类的

良好习惯。对于未分类的垃圾，分离其中的城市矿产难度较

大，耗费成本高。而通过垃圾分类处理的方法，则可以显著

降低这部分成本，使得城市矿产的回收变得较为有效率。在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居民对于垃圾分类都持肯定的态度，垃圾

分类的困难主要在于习惯的培养和政府管理的方式。这一点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日本佐仓市

发放的垃圾回收日历和专用的垃圾袋，并在上面清楚的标记

某日收取垃圾的类别，使得居民可以非常方便地了解某种垃

圾的回收日期，并且提高了垃圾处理效率 [10]。政府的相关

管理部门还定期开展授课活动，同步讲授环境相关法律等，

使得居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11]。另一方面，采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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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换新和有偿回收的方式来将城市垃圾引导进入城市矿产产

业之中。目前我国在这方面有了一定的尝试，效果也较理想。

这样的激励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矿产生产者交易城市矿产

的积极性。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由于其天生的逐利性，倾

向于将部分资源价值相对较低、回收渠道不畅的废弃物直接

排放，造成了城市矿产资源的浪费。为促进生产型企业产生

的废弃物被有效回收和再利用，可以通过命令控制型和经济

激励型手段影响生产者的行为。

3.2  对城市矿产回收者激励措施
城市矿产回收者对于城市矿产的集中和归类起到了积

极并且巨大的作用，但城市矿产回收者中的个体经营者和拾

荒者存在着流动性大，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法制观念薄弱等

特征，很显然，这些特征与城市矿产产业治理的目标是相悖

的。因此建立起城市拾荒人员和个体回收者的管理和激励措

施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社区或者地方政府可以成立专门

对接拾荒人员和个体回收者管理的专门人才队伍，建立高效

科学的拾荒人员和个体回收者准入制度；其次，建立起长效

机制和管理制度，并加大宣传的力度。最后，对于直接上门

收取废品的个体回收者，通过收编后可以实行统一管理制度，

通过聘用制或者挂靠的方式，将其纳入回收公司的管理之中。

对于回收公司等具备规模化经营条件的单位，不仅要在资金

上给予补贴，在政策上也要有所倾斜。

3.3  对城市矿产处理者的激励措施
城市矿产处理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因此很难有某家

企业对于所有技术都有着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组织起产业

链或产业网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实现产业治理的目标，

就必须要求城市矿产处理者之间开展协同创新。政府应引

导扶持企业成立或者引入对城市矿产开发、拆解和提取等

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研究机构，鼓励产学研之间开展合作，

加大对于相关处理企业对技术改造和技术应用方面的支持

力度。同时，政府应推动城市矿产衍生品市场的建设，为

城市矿产处理者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城市矿产本身开

发难度大，开发成本也相对很高，其产品与普通矿产开发

的产品相比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性，因此就需要建立更为

顺畅的市场来保证其产品的销售。此外，政府应鼓励并支

持城市矿产产品的深加工，为城市矿产处理者提供完善的

组织和机制保障。对于在城市矿产处理产业中或者相关技

术的改进中有突出贡献的，由政府或者行业协会进行奖励

和表彰；引导金融机构和城市矿产处理者之间开展合作，

为城市矿产处理产业的投融资提供重要的支撑。

3.4  对城市矿产消费者的激励措施
城市矿产的消费者是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可以

说如果没有消费者对城市矿产产品的使用，城市矿产产业

就无法创造价值，因此对城市矿产消费者的激励就显得尤

为重要。为了激励城市矿产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政府可以

采用配额的方式，即通过政策手段规定城市矿产消费者所

采购的产品原材料中城市矿产产品所占比例的下限；或者

对长期使用城市矿产产品的消费企业施行税收的减免，也

可以有效地刺激城市矿产产品的消费。

3.5  对城市矿产监管者的激励措施

监管者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负有监管责任。从目标

导向来看，监管者必须要保证城市矿产产业能够规范、有

序的运转，并最终做到对环境保护有益，对资源节约有所

贡献。在整个治理目标的引导下，各个治理主体的目标协

调与治理机制都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倾斜。因此，负责政策

制定和管理的监管者的意识和决策对整个城市矿产产业的

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监管者对城市

矿产产业发展的发挥作用，应该建立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

将有关城市矿产的管理的考核指标纳入到领导干部的个人

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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